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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京 市 玄 武 区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 

审 议 意 见 书  

〔2020〕7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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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工作情况的审议意见 

 

2020 年 6 月 29 日，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

十六次会议，听取和审议了区检察院倪一斌检察长所作的关于公

益诉讼工作情况的报告。 

会议认为，区检察院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立法精神，

围绕区委中心工作，紧盯损害公共利益的突出问题，积极争取各

方配合，依法履职、狠抓办案，主动作为、举措扎实，着力满足

我区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。 

会议指出，公益诉讼检察作为一项全新职能，检察机关从零

起步，在探索实施过程中要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

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习领悟，以理念变革引领公益诉讼检

察工作开拓创新。为此，会议提出如下建议： 

一是坚持服务大局，提升案件办理质效。牢牢把握“公益”

的内涵和外延，自觉将公益诉讼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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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考虑。坚持保护社会公益与促进经济发展并重、加强法律监督

与促进依法行政并重、加大办案力度与确保办案质量并重。 

二是坚持公益取向，加大工作宣传力度。始终坚持“诉讼不

是目的，维护公益才是目的”的价值取向，积极深入研究人民群

众对保护公益的新要求、新期待，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

共利益，促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。抓好公益诉讼专题宣传，

动员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参与到公益诉讼中，为开展公益

诉讼检察工作营造良好环境。 

三是加强队伍建设，促进部门良性互动。结合内设机构改革，

配强公益诉讼人员力量，建立公益诉讼人才培养机制，保证能力

素质与职能拓展、业务增长相适应。加强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、

审判机关的高效沟通协调，完善信息互通互联和协作配合机制，

形成保护公益合力。 

以上审议意见请区检察院认真研究处理，并征求区人大常委

会内司工委意见，于 3 个月内向区人大常委会提交书面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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